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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高校财务领域壮丽７０年的
基本经验与主要启示

乔春华

（南京审计大学，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新中国高校财务走过了７０年的壮丽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丰功伟绩，高校会计要

素和记账方法的变化反映了高校会计的成熟；取消了高校预算管理形式、预算外资金和预算保密反

映了高校预算管理的规范；高校固定资产单位价值和高校收费标准的显著变化反映了高校事业发

展的辉煌成就。新中国高校财务领域７０年的基本经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是高校财务的领导核

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高校财务的指导思想，坚持为民理财是高校财务的宗旨，坚

持依法理财是高校财务的准绳以及坚持科学理财，坚持平安理财，坚持高校财务可持续发展。新中

国高校财务领域７０年的主要启示是：注重科学立法，注重改革创新，注重稳中求进等。
［关键词］　新中国；高校财务；壮丽７０年；基本经验；主要启示

　　一、新中国高校财务７０年的历程

（一）高校会计要素与记账方法的发展轨迹

１．高校会计要素的发展轨迹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３日，财 政 部 颁 布《各 级 人 民 政

府暂行单位 预 算 会 计 制 度》第１２条 规 定：“分 为 收

人、支出、资产、负债和资产负债共同类等五大类。”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日，财政部颁布《各级人民政府

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规定：全面学习苏联，由原来的

五大类改为资产和负债两大类。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８日，财政部发布了《行政事业单

位会计制度》第四章中指出：“分为‘资金来源’、‘资

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三大类，共设置十八个会计科

目。”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财政部颁布《事业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制度》第十五条指出：“各单位通用的资金

来源、资金运用和资金结存会计科目三大类”。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 发 布《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第二十四条指出：“会计科

目分为：‘资金来源’、‘资金运用’和 ‘资 金 结 存’三

大类。”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１日，财政部发布《预算会计核算

制度改革要点》（财预字［１９９６］２６号）第四条指出：
“确认会计要素。将会计要素划分为资产、负债、净

资产（基金）、收入、支出等五个要素。”

１９９８年３月３１日，财政部和教育部颁发了《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财预字［１９９８］１０５号）“第

二部分”指出：“会计科目分为：资产类，负债类，净资

产类，收入类和支出类。”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财 政 部 印 发《高 等 学 校 会

计制度》（财 会［２０１３］３０号）第 五 条 指 出：“高 等 学

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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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４日，财 政 部 发 布《政 府 会 计 制

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第六条指出：
“单位会计要素包括财务会计要素和预算会计要素。

财务会计要素包括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

预算会 计 要 素 包 括 预 算 收 入、预 算 支 出 和 预 算 结

余。”

２．高校记账方法的发展轨迹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１３日，财 政 部 颁 布《各 级 人 民 政

府暂行单位预算会计制度》第８条规定：“本制度采

用复式记账原理和现金收付记账法登记账目，一切

账簿格式概以付方列左，收方列右。但如事实需要，

各单位会计得改用借贷记账法登记账目。”

１９５２年１２月，财政部颁布《各级人民政府单位

预算会计制度》第８条规定：“本制度采用复式记账

原则，借贷记账法登记账目。但各单位会计得参照

事实需要，改用现金收付记账法，以付方列左，收方

列右。”

１９５４年１１月１日，财政部颁布《各级人民政府

单位预算会计制度》规定：全面学习苏联，统一采用

借贷记账法。

１９６５年９月１８日，财政部发布《行政事业单位

会计制度》第四章中指出：“采用以资金活动为主体

的‘收付记账法’。”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７日，财政部颁布《事业行政单位

预算会计制度》第十八条指出：“事业行政单位会计

的记账方法，采用以资金活动为主体的收付记账法，

即‘资金收付记账法’。”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１０日，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 发 布《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试行）》第十九条指出：“高等学校

原则上采用资金收付记账法。高等学校所属独立核

算单位，可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单位具体情况，采用

资金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或增减记账法。”

１９９６年３月１１日，财政部发布《预算会计核算

制度改革要点》（财预字［１９９６］２６号）第四条指出：
“改变记账方法。将资金收付记账法改为借贷记账

法。”

１９９８年３月３１日，财政部和教育部颁发了《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试 行）》（财 预 字［１９９８］１０５号）第

四条指出：“高等学校会计记账采用借贷记账法。”

从上述记账方法的变迁可以看出五大变化：（１）

现金收付记账法；（２）借贷记账法；（３）资金收付记

账法；（４）资金收付记账法、借贷记账法或增减记账

法；（５）借贷记账法。
（二）高校预算管理的发展轨迹

１．事业单位预算管理形式发展轨迹

（１）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形式的

确立

国务院１９８９年１月５日批准、财政部１９８９年１
月２６日发 布 的《关 于 事 业 单 位 财 务 管 理 的 若 干 规

定》（财政部令第２号）第二条指出：“事业单位预算

管理形式主要分为：全额预算管理；差额预算管理；

自收自支管理。”

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１日，财 政 部 印 发 的《社 会 文 教

事业全额 预 算 管 理 单 位 财 务 管 理 暂 行 办 法》（财 文

［９２］７４５号）第二条规定：“全额预算管理单位是指

没有稳定的经常性收入或收入较少（一般占单位经

常性支出的３０％〈不 含〉以 下），各 项 支 出 全 部 或 主

要由国家预算拨款供应的预算单位。为了方便、加

强对同一类型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事业主管部门

商同级财政部门同意后，可以对个别收入略高于上

述规定比例的事业单位，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第三

条规定：“对有条件向差额预算管理过渡的全额预算

管理单位，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应促其逐步向差额

预算管理过渡。”第八条规定：“国家对全额预算管理

单位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预算管理

办法。主要形式有：经费和任务挂钩，一年一定；核

定基数，比例递增（减）；包死基数，一定几年等。”

高校的 经 常 性 支 出 早 就 超 过 了３０％，因 此，不

应列为全额预算管理单位。在以后的改革中，承担

高等教育公益服务，划入了“公益二类”。
（２）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形式的

取消

１９９７年６月９日，财 政 部 在《对 北 京 市 财 政 局

关于执行财政部８号令及１９９７年国家预算收支科

目有关问题的复 函》（财 社 字［１９９７］５６号）中 指 出：
“执行《事业单位财务规则》后不再将事业单位划分

为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形式。国家对

事业单位实行核定收支、定额或者定项补助、超支不

补、结余留用的预算管理办法。”但遗憾的是，相当多

的论文还在研究当今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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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网上注明自己是“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２．高校预算外资金发展轨迹

（１）高校预算外资金的确立

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

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

的决定》规定：“各单位自己的家务和物资必须加以

清理，只要其家务是正常生产而非经商投机或非法

套取国家资财，应仍归其自管，不算做国家收入。但

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根据中央财委的规定，实行统一

监督，以便于必要时得调配其物资，并对机关生产的

资金利润，规定支配的手续、严格的用途和民主管理

的制度，以免其自由滥用。”这可能是解放后最早对

“预算外收入”的 规 定。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４日，中 共 中

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节约非生产性开支，反对浪费

的通知》第十一条指出：“一切有条件组织收入的事

业单位，都要积极挖掘潜力，从扩大服务项目中，合

理地组织收入，以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促进事业的

发展。应用科研单位和设计单位要积极创造条件，

改为企业经营，不仅不用国家的钱，还要力争上缴利

润。”国家教委《关于直属院校预算外资金管理若干

规定》第三条指出：“高等学校预算外资金由下列各

项目组成：（１）应转预算外收入；（２）科技三项费用

拨款；（３）代管科研经费；（４）其他代管经费；（５）特

种资金收入；（６）委托培养经费；（７）学校基金前期

收入；（８）学校基金。”
（２）高校预算外资金管理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８日，财政部颁发《预算外资金管

理试行办法》第二条规定：“预算外资金是指根据国

家财政制度、财务制度规定，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各

地方、各部门、各 企 业 事 业 单 位 自 收 自 支 的 财 政 资

金。”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１日，《国务院关于加强预算外资

金管理的决定》（国 发［１９９６］２９号）指 出：“预 算 外

资金，是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

代行政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

规章面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

理的各种财政 性 资 金。”这 个 定 义 与１０年 前 的《关

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通知》定义相比更规范和

准确，不提“自行提取、自行使用”而强调了“依据国

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并将“不纳入”

改为“未纳入”；将“资金”改为“财政性资金”。

高校预算外资金要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

条线管理。１９９６年７月１１日，《国务院关于加强预

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国发［１９９６］２９号）指出：“预

算外资金是国家财政性资金，不是部门和单位自有

资金，必须纳入财政管理。财政专户，支出由同级财

政按预算外资金收支计划和单位财务收支计划统筹

安排，从财政专户中拨付，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３）取消预算外资金，将预算外资金管理纳入预

算管理

２０１２年６月２７日，财 政 部 部 长 谢 旭 人 在 第 十

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上作《关于２０１１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指出：“全面取

消预算外资 金，将 所 有 政 府 性 收 入 纳 入 预 算 管 理。

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

改革深入推进。”

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２日，经 国 务 院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５
日批准，财政部发布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

令第８号）第十二条规定：事业单位收入包括：财政

补助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

单位上缴收入，其他收入。第十三条规定：“事业单

位的各项收入全部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

理。”

３．高校预算公开的发展轨迹

（１）预算属于不能公开的机密

长期以来，预算决算是国家秘密。１９５１年６月

１日政务院第八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１９５１年６月

７日报请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批准，１９５１年６月８日

政务院命令公布发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在
“第二条国 家 机 密 包 括 下 列 基 本 范 围”中 第 五 款 规

定：“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

务机密事项。”１９８８年９月５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保守国家秘密法》（主席令第６号）第三十五条规定：
“本法自１９８９年５月１日 起 施 行。１９５１年６月 公

布的《保守国家机密 暂 行 条 例》同 时 废 止。”中 间 经

历３８年时间。

比如，《南京师范学院１９５９年度预算分配方案》

封面上就标有“绝密”字样。

１９９７年，国家保 密 局 和 财 政 部 制 定 的《经 济 工

作中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指出，“财

政年度预、决算草案及其收支款项的年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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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财政明细统计资料等属于国家秘密，不得向社

会公开”。
（２）政府预算必须公开透明

２００７年４月５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政 府 信 息

公开条例》（国务院令第４９２号）第十条第四款规定：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

内容为“财政预算、决算报告”。

２００８年９月１０日，《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推进财

政预算信息公开的 指 导 意 见》（财 预［２００８］３９０号）

第二条指出：“财政预算信息是财政政务信息的重要

内容，具体包括预算管理体制、预算分配政策、预算

编制程序等预算管理制度，以及预算收支安排、预算

执行、预算调整和决算等预算管理信息。中央各部

门和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要求，加大财政预算信息的主动

公开力度。在此基础上，重点公开政府预算、部门预

算、预算执行以及财政转移支付等内容。”

高校预（决）算公开透明始于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０年

４月６日，教育 部 发 布 的《高 等 学 校 信 息 公 开 办 法》
（教育部令第２９号）第七条在“高 等 学 校 应 当 主 动

公开以下信息”中规定：“（六）学生奖学金、助学金、

学费减免、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

等；……（八）收 费 的 项 目、依 据、标 准 与 投 诉 方 式；
（九）财务、资产与财务管理制度，学校经费来源、年

度经费预算决算方案，财政性资金、受捐赠财产的使

用与管理情况，仪器设备、图书、药品等物资设备采

购和重大基建工程的招投标。”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６日，《教 育 部 关 于 做 好 高 等 学

校财务信息公开工 作 的 通 知》（教 财〔２０１２〕４号）指

出：“高等学 校 财 务 信 息 公 开 是 校 务 公 开 的 重 要 内

容，是《条 例》和《高 等 学 校 信 息 公 开 办 法》的 要 求。

做好财务信息公开工作，有助于提高高校工作的透

明度、保障师生员工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推动高校依法办学、依法理财；有助于提升高校预算

管理和财务管理水平，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有效

保障高等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９日，《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

等学校财务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教财函〔２０１３〕９６
号）指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当前政府信息公开

重点工作安排》（国 办 发［２０１３］７３号），要 求 加 大 高

校财务信息公开力度，推动各高校公开预算决算信

息，并细化公开至项级科目。”

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５日，教育部公布了《高等学校信

息公开事项 清 单》（教 办 函［２０１４］２３号）。明 确 提

出，高校面向社会主动公开的事项，包括招生考试、

财务资产及收费、教学质量、学生管理服务、对外交

流与 合 作 等１０个 大 类５０条 具 体 项 目（简 称“５０
条”）。

（三）高校固 定 资 产 单 位 价 值 和 高 校 收 费 标 准

的显著变化反映高校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

１．高校固定资产单位价值的显著变化反映高校

事业的迅猛发展

（１）单位价值在５元以上

１９５２年，《江苏 省 各 级 政 府 机 关 固 定 资 产 登 记

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第三条规定：“前条所称固定

资产除拨入、移转者外，其购置、添建系指单位预算

科目有关各自及其他费用中属于财产性质之购置而

言，以上财产性质之确定除图书外，均以估计使用年

限在一年以 上 暨 其 一 次 购 价 在 五 万 元 以 上 者 为 原

则，但如属大宗相向规格之低值易耗品其总价在二

百万元以上，虽不尽合以上原则，亦可视作固定资产

处理。各级单位主管部门如认为前项确定财产之起

始点较高，可酌情减低。凡存出长期性（一年以上）

之押金、保证金等，视同固定资产。”
（２）单位价值在１０元以上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高 等 教 育 部 和 财 政 部 发 布

的《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
“凡新建、购置、拨入接收、移交、捐赠的各种财产，合
于下列规定者，皆称为固定资产：（１）单位价值在１０
元以上，且耐用年限在一年以上者；（２）单位价值在

２０元 以 上，容 易 破 损 的 物 品（如 瓷 器、玻 璃 器 皿）；
（３）凡属家具单位价值在４元 以 上，且 耐 用 年 限 在

一年以上者；（４）图 书、报 纸 刊 物 合 汀 本、装 订 成 册

的资料，及教学或科学研究的档案、图片、字画、相片

底版等。（但非科学技术的小册子，和每张在３元或

每套在５元以下的图 片，不 列 作 固 定 资 产）。本 条

所谓“单位价值”系指全新的价值，如已用旧应按全

新价值标准计算。”
（３）单位价值在１００元以上

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１日，教 育 部、财 政 部 发 布 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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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所属高等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试行）》第四

条规定：“属于下列条件的为固 定 资 产：（１）单 价 在

１００元以上，耐 用 期 在 一 年 以 上 的 教 学、科 研 设 备；
（２）单价 在２０元 以 上，耐 用 期 一 年 以 上 的 一 般 设

备；（３）单价虽不满２０元，但 耐 用 期 在 一 年 以 上 的

大批同种类财产和有的财产单价达不到划分标准，

但与已列入固定资产目录的财产系同品种、规格、型
号的；（４）有的财产比较稀缺，学校认为应列入固定

资产的。”
（４）单位价值在２００元以上

１９９３年１月１９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提高事

业行政单位固定资产会计核算起点的通知》（财预字

［１９９３］第３号）第一条规定：“事业行政单位固定资

产会计 核 算 起 点 为：专 用 设 备，单 价 在５００元 以 上

（含５００元）；一 般 设 备，单 价 在２００元 以 上（含２００
元），且耐用时间都在一年以上。单价低于固定资产

核算起点，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财产，

也应进行固定资产的会计核算。”
（５）单位价值在５００元以上

１９９７年６月２３日，财 政 部 和 国 家 教 育 委 员 会

发布的《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文字［１９９７］２８０号）

第三十二条规定：“固定资产是指一般设备单位价值

在５００元 以 上、专 用 设 备 单 位 价 值 在８００元 以 上，

使用期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

有物质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

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

资产管理。”
（６）单位价值在１０００元以上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１９日，财 政 部 和 教 育 部 印 发 的

《高等学校财 务 制 度》（财 教［２０１２］４８８号）第 四 十

二条规定：“固定资产是指使用期限超过一年，单位

价值 在１０００元 以 上（其 中：专 用 设 备 单 位 价 值 在

１５００元以上），并 在 使 用 过 程 中 基 本 保 持 原 有 物 质

形态的资产。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是耐

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产

管理。”
（７）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以上

２０１０年９月２日，财 政 部 发 布 的《高 等 学 校 会

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第二稿）》在“１４０１固定资产”中

第二条指出：“固定资产是指高等学校拥有的预计使

用年限超过一年（不含一年）、单位价值在２０００元

以上、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有形

资产。”由于该文件为“征求意见稿”因此未执行。
（８）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上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０日，财 政 部 发 布 的《高 等 学 校

会计制度》（财 会［２０１３］３０号）在“１５０１固 定 资 产”

中第一条指出：“固定资产是指高等学校持有的使用

期限超过１年（不含１年）、单位价值在规定标准以

上，并在使用过程中基本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资产。

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使用期限超过１年

（不含１年）的大批同类物资，作为固定资产核算和

管理。”

２．高校收费标准的显著变化反映高校事业的快

速发展

从１９５１年夏出版的大学入学考试简章 中 可 以

看出，交通、同济、南京、浙江、复旦等国立大学也都

收取学费。［１］

（１）自费生、走读生的收费标准

１９８０年，“经上海市委、市政府批准，上海交大、

复旦、上 外 等２２所 高 校 招 收３０００名 自 费 走 读 生。

自费走读，不包分配，原则上要缴纳国家规定培养经

费的三分 之 二 以 上。对 于 这 批 学 生 的 办 学 经 费 来

源，除向学生收取少量学费外，每年还将由上海市人

民政府补贴５０万 元。”１９８０年，上 海 普 通 高 校 走 读

生的收费标准是本科生每学期２５元。［２］

（２）公费生的收费标准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２日，国 家 教 委、国 家 物 价 局、财

政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收取学杂费和住宿费的规

定》（［教财字第３２号］）指出：“从１９８９学年度开始，

对新入学的本、专科学生（包括干部专修科和第二学

士学位班学生），实行收取学杂费制度。考虑到当前

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经济承

受能力，收取学杂费的标准，本着起点从低，逐步调

整的原则，一般地区以每学年１００元为宜。经济特

区和广东、上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可适当高些，

但最高不得 超 出 国 务 院 国 发［１９８９］１９号 文 件 中 规

定的标准。从１９８９学年度开始，对新入学的住学校

宿舍的本、专科 学 生 要 收 取 住 宿 费，一 般 每 学 年２０
元左右，住宿条件好的可适当多收一些。住学生公

寓的，仍按各地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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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两例中，高校固定资产单位价值从５元

到１５００元，增长了３００倍；高校收费标准从１００元

到６０００元左右，增长了６０倍。从这两例的“一斑”

可以“窥豹”，高校事业发展经历了壮丽的历程。收

费是市场行为，收费份额的增长反映高校适应市场

的能力的增强。

　　二、新中国高校财务领域７０年基本经验

（一）坚持中 国 共 产 党 的 高 校 财 务 领 导 核 心 地

位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习近

平在２０１６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

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新中国高

校财务领域７０年取得了辉煌成就的根本保证。

众所周知，共产党不仅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

而且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实施。没有中国共产党不可

能有新中国高校财务领域７０年的丰功伟绩。《教育

部关于加强 直 属 高 校 直 属 单 位 财 务 队 伍 建 设 的 意

见》第二条指出：“切实落实单位领导班子在财务管

理工作中的主体责任。”是高校财务领域加强党的领

导的科学总结。
（二）坚持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经 济 理 论 为 高 校

财务指导思想

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

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

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新中国７０年来探索

的伟大成果，也是改革开发的重大理论创新。《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２０１７）》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之一是“坚持使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高

校财务的影响是：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包括市场行

为的收费等多渠道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基本形成以

政府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

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竞争性拨款，绩效管理

和财务治理等。
（三）坚持为民理财的高校财务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

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广
大高校财务人员是高校财务发展的力量源泉，是高

校财务领域实践和理论发展和创新的主体，他们用

聪明才智凝聚起创新发展的磅礴力量，使高校财务

领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巨变。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宗旨。《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２０１７）》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经济思想内涵之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高等教育法》、《大学章程》中，高校财务定位于

“保障条件”，即 为 高 校 改 革 与 发 展 提 供 财 力 保 障。

广大高校会计人员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为教学科研

服务，为稳定发展服务，为师生员工服务，特别在“放
管服”之后，为民理财上了一个新台阶。

（四）坚持依法理财的高校财务准绳

改革离不开法治。习近平指出：法律是 治 国 之

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

车之两轮，将有力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业向前

发展。“当前，我 们 要 着 力 处 理 好 改 革 和 法 治 的 关

系。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在法治下推

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依法理财是落实依法治

国基本方略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财务领域反腐倡

廉建设的重要措施，是规范校内经济秩序、保障资财

完整、提高经费效益、维护学校权益的基本要求，因

此，高校必须依法理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 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规 定：“坚 持 依 法 理

财，严格执行国家财政资金管理法律制度和财经纪

律。”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教育部关于直属高校落实

财务管理领导责任，严肃财经纪律的若干意见》提出

“使财经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坚持依法理

财，严格遵守财经纪律，严格贯彻会计法规和财务制

度，严格执行预算，是高校师生员工、特别是领导必

须履行的职责，更是广大高校会计人员的职业操守，

是必须遵从的最低道德底线和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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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坚持科学理财

２０１１年６月２９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

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第四条第二款指出：“全

面推进教育经费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一是要坚持

依法理财、科学理财。”科学理财就是要实事求是，遵
循理财规律 办 事。１９４０年，毛 泽 东 在《新 民 主 主 义

论》中就指出：“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３］１９４１
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这种态度，

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

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４］从上可以看出，“科学的态

度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是’即规律性”。［５］

实事求是要求真实。“真实”，即真实地反映经济业

务和会计事项，不做假账，不弄虚作假，不移花接木，

不搞小金库，会计凭证不搞虚假业务，财务报告不搞

虚假陈述。同时高校财务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

教育规律。

科学理财 必 须 推 进 制 度 化、规 范 化、程 序 化 建

设。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９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

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由此可见，高校的财务管

理与会计工作是严格按制度办事的专业工作，科学

理财必须推进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
（六）坚持平安理财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１７日，《教 育 部 关 于 加 强 直 属 高

校直属 单 位 财 务 队 伍 建 设 的 意 见》（教 人［２０１４］６
号）第条指出：“切实落实单位领导班子在财务管理

工作中的主体责任：（１）各单 位 领 导 班 子 承 担 财 务

管理的主体责任。财务工作是单位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各单位应从事业发展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角度

定位财务工作，充分认识加强财务工作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不断 提 高 单 位 领 导 班 子 为 民 理 财、依 法 理

财、科学理财、平安理财的能力和水平。完善领导班

子决策制度和议事规则，凡属重大决策事项、重大项

目安排、大额 资 金 使 用 等 重 大 问 题，要 加 强 前 期 论

证，要由单位 领 导 班 子 集 体 研 究 决 定，落 实 分 工 负

责，切实承担财务管理的主体责任；（２）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要强化主体责任、主体意识。把财经纪律作

为高压线，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国务院‘约法三章’、

各项财经法律法规等。做到对重要财务工作亲自部

署、重大财务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切

实抓好班子、带好队伍、管 好 自 己；（３）加 强 单 位 内

部财务管理与监督。各单位主要领导同志应当支持

总会计师、财务机构、财务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特别

是要充分发挥总会计师的专业化管理作用。严格遵

守和执行国家财经法规，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监督，防范财务风险。大力支持

财务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高财务人员素

质，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高校理财的底线或最底要求是防范财务风险、

确保资金安 全 安 全 运 行。２１世 纪 高 校 财 务 领 域 内

曾发生惊动高层三大问题：高校巨额举债，高校乱收

费和高校科研经费漏洞。政府与高校应未雨绸缪，

防患于未然。为此，高校必须加强财会内部控制建

设，掌控会计与财务各个流程的风险点，做到会计与

财务各个流程不带病运作。
（七）坚持高校财务可持续发展

发展需要财务改革与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解决中国所有问

题的关键”。发展必须改革开放，发展必须创新。高

校财务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理

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

方面创新。高校财务发 展 的 内 容 大 体 如 下：（１）高

校会计模式应由“预算会计（收付实现制）为主”的模

式向“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权责发生 制）并 重”的

发展模式。（２）高校会计模式应由“预算会计为主”

的模式向“预算会计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并重”的
发展模式。（３）高校财务模式应由“财务管理为主”

的模式向“财务管理与财务治理并重”的发展模式。
（４）高校预算应由“年度预算为主”向“年度 预 算 与

中期预算相结合”，应由“侧重预算管理”向“预算管

理与财务管理和资产管理相结 合”的 方 式。（５）高

校会计信息化应由“单一信息为主”向“单一信息与

大数据以 及 互 联 网＋相 结 合”，应 由“公 开 披 露 为

主”向“公开披 露 与 透 明 披 露 相 结 合”的 方 式。（６）

高校会计与财务制度建设应由“文字制度建设为主”

向“文字制度建设与业务流程和流程再造建设相结

合”的方式。（７）高校会计与财务素质建设应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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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财务业务建设为主”向“会计和财务业务建设与

会计文化和财务文化建设相结合”的方式。

　　三、新中国高校财务领域７０年主要启示

（一）注重科学立法

新中国高校财务经历了七十年，“七十而从心所

欲不逾矩”，即“七十岁能随心所欲而不越出规矩”。

习近平非常 强 调 规 矩，他 指 出：“没 有 规 矩，不 成 方

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

规矩。”“要坚持问题导向，把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放在首位。”“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

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

事”。

１．科学立法就是立法要符合实际

《会计法》第四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

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在会

计实务中，存在“真发 票 假 业 务”的 情 况，这 种 发 票

一般会计人员很难鉴别，智能财务更难识别。因此，

要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负责是

不切实际的规定，建议在修改《会计法》时将其修改。
《高等学校财务制度（２０１２）》第十章为“成本费

用管理”。第五十九条规定：“成本核算是指按照相

关核算对象和核算方法，对高等学校业务活动中发

生的各种费用进行归集、分配和计算。”第六十一条

规定：“高等 学 校 应 当 正 确 归 集 实 际 发 生 的 各 项 费

用；不能直接归集的，应当按照一定原则和标准合理

分摊。”第六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实际需

要，逐步细化成本核算，开展学校、院系和专业的教

育总成本和生均成本等核算工作。科研活动成本的

核算应当细化 到 科 研 项 目。”杨 纪 琬 指 出：“事 业 单

位的基本业务如果要进行成本核算，其难度不亚于

甚至要超过企业的成本核算，这是因为事业单位成

本核算的对 象 往 往 不 可 能 像 企 业 那 样 明 确、具 体。

考虑我国目前情况，事业单位进行成本核算的条件

还不够成熟。”［６］高等学校将费用归集与分配到成本

核算对象很烦琐，笔者多次提出“‘年生均教育培养

成本’计算难且意义不大”。［７］实际上，《高等学校财

务制度（２０１２）》第十章至今几乎没有学校实施过。

１９９４年７月３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

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发［１９９４］３９号）中提

到“教育银行”，但却未实施。

２．必要的法规未制定或制定了没有执行

（１）《教育投入法》和《高等教育收费条例》应制

定尚未制定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６日，教育部印发的《全国教育事

业第十个五年 计 划》（教 发［２００１］３３号）第 四 条 第

一款指出：“建议研究制定《教育经费保障法》。”２００４
年３月３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

教育振兴行动 计 划》（国 发［２００４］５号）第３０条 规

定：“适时起草《教育投入法》……”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教育部财务司印发的《关于

２０１４年教 育 财 务 工 作 要 点》（教 财 司 函［２０１４］１５２
号）第２条指出：“研究起草《学校收费条例（草案）》，

推进学校收费改革和收费管理制度化、规范化。”
（２）高校拨款咨询委员会制定了没有执行

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１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第五十八条指出：“设

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增强经费分配的科学

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第３条规定：“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

配置。”

３．“逐步”提高，停步不前还是退步

（１）“逐步提高”到“不低于４％”———退步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１９９３）》第４８条指

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２０１５）》第五

十五条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

增长逐步提高。”

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

见》（国办发［２０１８］８２号）却 提 出“不 低 于４％”，当

然，５％或６％是“不 低 于４％”的“逐 步 提 高”，但４．
１％或４．２％却不是“不低于４％”的“逐步提高”。张

国、樊未晨报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卢

迈说，目前，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已达

４．１％，建议提高到５％。……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

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对记者说，很多国

家的财政性 教 育 经 费 占 ＧＤＰ比 例 超 过６％。随 着

社会发展，教育投入占比应该越来越高，４％‘绝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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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高点’，他赞成逐步提高比例的建议。”［８］《教育

法》规定“逐 步 提 高”，国 办 却 规 定“不 低 于４％”，这

不是“逐步提高”而是退步。
（２）“逐步实行基金制”———停步不前

１９９３年２月１３日，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印 发 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１９９３］３号）第２１
条指出：“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方法，逐步实行基

金制。”２５年过去了，仍然未改革按学生人数拨款的

方法，“逐步实行基金制”却一步都没有走出来，停步

不前。
（二）注重改革创新

《十九大报告》指出：“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

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指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

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

华民族最鲜明的民族禀赋。”“增强改革创新本领”。

１．２５年来 高 校 的 财 政 拨 款 制 度 的“改 革”、“完

善”、“健全”却未根本突破

１９９３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２１条

就提 出：“改 革 对 高 等 学 校 的 财 政 拨 款 机 制。”２０１７
年９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

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指出：“要健全教

育投入机制。强调要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健全各级

教育预 算 拨 款 制 度 和 投 入 机 制，”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７
日，国务院 办 公 厅 发 布 的《关 于 进 一 步 调 整 优 化 结

构，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８］

８２号）第二条 是“完 善 教 育 经 费 投 入 机 制”。但 高

校的财政拨款制度的“改革”、“完善”、“健全”没有发

生根本变化，仍 然 没 有“改 革 按 学 生 人 数 拨 款 的 方

法，逐步实行基金制”，仍然是“投入型”的拨款机制

而不是“绩效型”。简单地说，高校拨款机制的转变

不是从“入口”而是应从“出口”入手。

２．１０多年来高校绩效拨款推动缓慢

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８日，《财 政 部、教 育 部 关 于 完 善

中央高 校 预 算 拨 款 制 度 的 通 知》（财 教［２００８］２３２
号）指出：“中央高校预算拨款制度改革的总体思路

是：增加绩效拨款，构建激励机制。”第３条指出：“建
立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科学规范的高校绩效评价体

系，引入以绩效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方式。”２０１２年６
月１４日，教育部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

个五年规划》（教发［２０１２］９号）指出：“完善高等学

校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构建以绩效为导向的资

源配置机制。”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５日，《教育部财务司关

于印发２０１４年教育财务工作要点的通知》（教财司

函［２０１４］１５２号）第９条指出：“改革和完善高等 教

育投入政策。完善促进中央高校内涵发展的绩效拨

款制度。”

研究生和高职生也要绩效拨款。《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

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２０１４］３号）指出：
“建立研究生教育绩效拨款制度。”《财政部、教育部

关于建立完善以改革和绩效为导向的生均拨款制度

加快发展 现 代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的 意 见》（财 教［２０１４］

３５２号）。但是，高校绩效拨款推动缓慢。

３．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是“花钱进度”的拨

款不是“绩效拨款”
《中央高校管理改革等绩效拨款管理办法》是替

代《财政部关于实行中央级普通高校绩效拨款与项

目支出预算执行挂钩办法的通知》的文件，其考核绩

效的指标是“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率”，即“花钱进度”。

笔者曾指出：“我国目前在‘项目支出’中按执行预算

进度奖励的拨款不能称为绩效拨款。”［９］

高校目前绩效评价只限于“项目支出”，未拓展

到“基本支出”。因为培养人才具有迟效性特点，高

等教育质量很难计量，因此，“基本支出”的绩效评价

很难。但可以以毕业率、就业率等指标在少数学校

试点，先走出一步总结经验。
（三）注重稳中求进

中央经济 工 作 会 议（２０１７）指 出：“稳 中 求 进 工

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

１．扩招引起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发展超出了财

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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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４年７月３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

意见》规定：“到２０００年入学率将上升到８％左右。”
２０００年达到１１．２％。

国务院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３日批转的《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规定：“到２０１０年，入学率接近１５％。”
２００２年达到１５％。

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６日，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指出：
“２０１０年目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争取达到２０％左右。”

２０１０年达到２６．５％。

２０１２年６月１４日，教育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主要目标”中显示：“２０１５年毛入学率达到３６％。”
２０１５年达到４０．０％。”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０日，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主要

目标”中显示：“２０２０年达到５０％。
２０１８年达到４８．１％。

　　资料来源：根据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及相关资料整理。

　　从上可以看出，我国从２０００年后高等教育的发

展不是稳中求进而是突飞猛进，扩招引起的新校区

建设超出了财力的支撑，以致高校背负巨大债务。

２．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ＧＤＰ比例忽高忽低

不是稳中求进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１９９３］３号）

第４８条指出：“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达到发展中

国家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１９９３年为２．５４％，２０００
年为２．８７％，未 达 到４％。２００３年 为３．２８％，比 上

一年３．３２％下降０．０４％；２００４年为２．７９％，比上一

年下降０．４７％；２０１０年为３．６５％，比上一年３．５９％
上升０．０６％；２０１１年 为３．９３％，比 上 一 年 上 升０．
２８％；２０１２年比上一年上升０．３５％，是 历 史 上 涨 幅

最大 的 一 年，不 仅 达 到４％，而 且 为４．２８％！ 但

２０１３年为４．１６％，比上一年下降０．１２％；２０１４年为

４．１０％，又比上一年下降０．０６％；不是稳中求进，而

是有进有退，有 升 有 降。ＧＤＰ总 是 增 长 的，高 等 教

育总是发展的。因此，教育投入必须稳中求进。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总是向

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

鉴、更 好 前 进。”“雄 关 漫 道 真 如 铁 而 今 迈 步 从 头

越。”在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承

前启后、继往 开 来，开 启 高 校 财 务 领 域 改 革 的 新 征

程，开拓高校财务领域创新的新高度，开创高校财务

领域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１］张建奇．“免学费加人民助学金”政策的形成、实施及其作

用和影响［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０２（４）：３３－３８．
［２］上海高校招收三千走读生［Ｎ］．人民日报．１９８０－８－１．
［３］《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１（６）：

６６３．
［４］《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１（６）：

８０１．
［５］《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 京：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１（６）：

８３６．
［６］杨 纪 琬．学 习 两 个《准 则》的 体 会［Ｊ］．预 算 会 计，１９９６
（１０）：２２－２７．

［７］乔春华．《事业 单 位 会 计 准 则》与《事 业 单 位 财 务 规 则》研

究———以高等 学 校 为 例［Ｍ］，南 京：南 京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１０（９）：２４８－２４９．
［８］张国、樊未晨．教育界人士：建议国家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

重提至５％［Ｎ］．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９－０６－０３．
［９］乔春华．高校预算管理研究［Ｍ］．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１２）：２６６－２７０．

２１

表１　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前实现对比表（１９９３－２０１８）

文件规定目标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